
 

特別通告第 08/2026 號 
2026 年 2 月 1 日 

 

新界東地域拓展基金  
2026/2027年度第1期資助申請  

 

  新界東地域拓展基金全年接受申請，為配合全年度開辦更多旅團及

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以達至拓展及保留成員，原定每年批款次數由兩次

增加三次，截止日期分別為每年3月 1日、 7月 1日及 11月 1日，截止日期

後收到的申請將撥入下期處理（以郵戳為準）。  

  2026/2027年度第1期資助現正接受申請，凡拓展童軍運動或保留成

員活動均符合申請資格，有興趣的童軍區及童軍旅，可於新界東地域網

頁下載申請簡介及表格。填妥後於2026年3月1日或以前交回新界大埔運

頭角里15號羅定邦童軍中心新界東地域總部，截止日期後收到的申請將

撥入下期處理（以郵戳為準）。  

 
    如有查詢，請與助理執行幹事周岳思先生聯絡（電話：2638 6512）。 
 
 

地域總監  

（羅志聲        代行） 
 
 
 
 
 
 
備註：  1. 為讓更多童軍旅更清楚了解及善用拓展基金能幫助童軍旅的項

目，《申請細則》內已加入「資助的項目」以供參考，詳情請參

閱附件；  
2. 凡拓展童軍運動或保留成員活動均符合申請資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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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童軍拓展基金 
新界東地域拓展基金申請細則 

 
 
新界童軍拓展基金簡介 
新界童軍拓展基金由鍾逸傑爵士發起，於 1980 年 7 月成立，目的為促進新界童

軍運動之發展，由新界童軍拓展基金委員會負責管理。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，新

界童軍拓展基金擴展為「新界地域拓展基金委員會」及「新界東地域拓展基金委

員會」。所有新界東地域轄下的童軍單位，如需申請資助拓展童軍活動，均可向

「新界東地域拓展基金委員會」申請撥款。 
 
申請資格 
新界東地域轄下各部門、各童軍區、各童軍旅及新開辦童軍旅。 
 
申請截止日期 
新界東地域拓展基金全年接受申請，每年批款三次，截止日期分別為 3 月 1 日、
7 月 1 日及 11 月 1 日，截止日期後收到的申請將撥入下期處理。 
 
撥款之考慮因素 
（一） 凡直接與拓展童軍運動有關之計劃，將獲優先考慮，包括： 

1) 開辦或拓展支部。註 1 
2) 開辦或拓展童軍旅。 
3) 舉辦全旅、全區或地域性之拓展或保留成員活動，能廣泛地推廣童軍

運動為佳。 
（二） 凡申請單位之項目屬經常性活動者，將不獲考慮。 
（三） 一般情況下，本基金不會撥款資助購置制服之申請。註 2 
（四） 申請單位的背景資料。 
（五） 申請單位獲得其他基金或單位資助之可能性，凡申請之活動已從其他方

面獲得經費資助，仍發生財政困難時，本基金將視乎個別情況給予撥款。 
（六） 申請單位的財政狀況。 
 
資助的項目註 3 
（一） 基本集會物資（例如：旅／團旗、旗桿、旗套、旅／團印章）。 
（二） 基本制服配件（例如：世界童軍會員章、香港章、地域章、區章、旅章、

旅巾、小童軍團員章等）。 
（三） 訓練或活動物資（例如：快樂傘、儲物箱、文具、徽章證書、遊戲用品、

美勞用品、童軍參考書籍等）。 
（四） 露營及戶外活動用品（例如：營幕／天幕、露營桌、爐具、炊具、竹及

繩、地圖／海圖／飛行圖、指南針、急救用品等）。 
（五） 其他有助拓展或保留成員之用品或計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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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概要 
申請單位必須於截止日期前提供以下之文件到新界東地域總部： 
（一） 表格 NTER/DF/1。 
（二） 詳列申請單位之簡介、背景、成員人數、團數等，以及擬推行之計劃內

容詳情和財政預算，表格須由區總監或地域總監簽署推薦方為有效。 
（三） 上一年度的賬目結算表，若申請單位屬新開辦之童軍旅，可申報申請時

之財政狀況。 
 
撥款程序 
（一） 申請獲撥款與否，均以書面通知。所有計劃或活動需於批款後四個月內

完成，並呈交報告（NTER/DF/2）予委員會審批。 
（二） 資助單位於完成活動計劃後，應填妥表格 NTER/DF/2，連同單據之正本

一併交回（副本一概不獲接受）以報銷資助款額及簡報活動概況。若受

資助項目未能呈交正式收據，則須填寫表格 NTER/DF/3，註明有關項目、

金額及購買日期，連同有關單位負責人及購買者之簽名及資助單位蓋印。 
（三） 由於委員會乃依據表格 NTER/DF/1 之財政預算分類批核，資助單位若於

某分類項目中未能用盡所撥出之款項，則不可補貼於其他分類項目中。

申請者如欲更改撥款之用途，必須先獲得本會書面同意方可。 
（四） 若資助單位未能於指定時間交回單據及完成報告，須以書面向本會作合

理解釋。 
 
懲罰 
在下列情況下，獲資助單位將受懲罰： 
（一） 在未得本會同意下，對已獲撥款的計劃作出更改。 
（二） 在獲知其他財政來源之撥款後，受資助單位未能以書面通知本會。 
 
 
註 1 現有童軍旅成立或加開新支部（包括加開新團），可向總會申請「資助現有童軍旅成立

新支部」，詳情可向總會區務文書支援組（電話：2957 6390）查詢。 
註 2 總會設有「孫秉樞童軍基金」及「學生隊員制服資助計劃」（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資助），

津助家境有困難之青少年成員購置童軍制服，詳情可向總會行政署（電話：2957 6335）
查詢。 

註 3 資助項目的價格將參考童軍物品供應社當時之售價（如適用）。 

https://www.scout.org.hk/uploads/tc/circulars/17826/2024-c_%E8%B3%87%E5%8A%A9%E7%8F%BE%E6%9C%89%E7%AB%A5%E8%BB%8D%E6%97%85%E6%88%90%E7%AB%8B%E6%96%B0%E6%94%AF%E9%83%A8.pdf
https://www.scout.org.hk/uploads/tc/circulars/17826/2024-c_%E8%B3%87%E5%8A%A9%E7%8F%BE%E6%9C%89%E7%AB%A5%E8%BB%8D%E6%97%85%E6%88%90%E7%AB%8B%E6%96%B0%E6%94%AF%E9%83%A8.pdf
https://www.scout.org.hk/uploads/tc/circulars/10450/sssf_2022c.pdf
https://www.scout.org.hk/uploads/tc/circulars/17265/acr202405c_%E5%AD%B8%E7%94%9F%E9%9A%8A%E5%93%A1%E5%88%B6%E6%9C%8D%E8%B3%87%E5%8A%A9%E8%A8%88%E5%8A%83%EF%BC%88%E7%94%B1%E6%B0%91%E6%94%BF%E5%8F%8A%E9%9D%92%E5%B9%B4%E4%BA%8B%E5%8B%99%E5%B1%80%E8%B3%87%E5%8A%A9%EF%BC%8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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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童軍拓展基金 
新界東地域拓展基金申請程序一覽表 

每年接受三次申請 
第一次截止日期 3 月 1 日（適用於活動在 4 月至 7 月期間舉行） 
第二次截止日期 7 月 1 日（適用於活動在 8 月至 11 月期間舉行） 
第三次截止日期 11 月 1 日（適用於活動在 12 月至 3 月期間舉行） 

申請須提交： 
1) 表格 NTER/DF/1（簡報申請單位之背景，計

劃詳情及財政預算） 
2)  上年度財政結算表 

委員會每年 3 月、7 月及 11 月召開會議，批核申請個案 

未獲撥款 
（致函通知） 

獲批撥款 
（致函通知申請單位） 

計劃／活動於批款後

四個月內完成 
計劃／活動未能於批款後

四個月內完成 
活動取消 

書面向委員會 
申請延期 

同意 不同意 

活動完成後兩星期內填寫表格

NTER/DF/2 報銷支出及簡報活

動概況，連同正式收據，交回地

域總部，沒有正式收據的支出須

填寫表格 NTER/DF/3 

在審核實際支出後秘書處將把

資助款項存入申請單位戶口 
款項以支票 

退回委員會（如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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